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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上市地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规则等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内容主要为增加“党

建入章程”相关内容，增加经营范围及完善累计投票制条款。具体

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条款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章程》第一章“总则”部分 

1 第 1 条 

为维护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

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

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其他有关规定，

制定本章程。 

为维护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

下简称《党章》）《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

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关

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2 第 8 条 
本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有约束力； 

本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党委（纪委）成员、董事、监

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有约束力； 

修订《章程》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部分 

3 
第 12

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经公司审批部门批

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制造、销售、

建筑材料、家具、建筑五金；木材加工；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宾馆服务以

及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其他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经公司审批部门批准并经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制造、销售、建筑材料、家具、

建筑五金；木材加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宾馆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机械设备租

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其他业务。 

修订《章程》第八章“股东大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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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4 
第 97

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

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

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或

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

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

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

况。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董

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不同的提案组提请股东大会

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

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

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

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独立董事、股东代表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作为不

同的提案组分开逐项进行，累积投票额不能相互交叉使用。 

（一）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等

于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该次股东大会应选独立董

事人数之积。该部分选举票只能投向该次股东大会的独立董

事候选人。  

（二）选举股东代表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等于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股

东代表董事人数之积，该部分选举票只能投向该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代表董事候选人。  

（三）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等于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股

东代表监事人数之积，该部分选举票只能投向该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增加《章程》第十章“党委”章节 

5 
第 132

条 
无 

根据《党章》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

织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支持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依法履职，支持职工代表大会

开展工作。 

6 
第 133

条 
无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

员，按规定保障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经费。 

7 
第 134

条 
无 

公司设立党委。党委设书记 1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

董事长、党委书记原则上由一人担任，设立主抓公司党建工

作的专职副书记。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

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

理层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 

同时，公司按规定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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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8 
第 135

条 
无 

公司党委根据《党章》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

实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

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党委对选人用人工

作进行领导和把关，履行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干部管理权。 

(三)按照制度规定，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经营管理

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意识形态工

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企业文

化建设、维护稳定工作和群团工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

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五）推动公司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

员工队伍积极投身公司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六）党委职责范围内的其他有关事项。 

9 
第 136

条 
无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

见。 

10 
第 137

条 
无 

公司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

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

备、党建工作同步开展，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

接和工作对接。 

11 
第 138

条 
无 

公司为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提供必要的工作和活动

条件。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